
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錄取暨就讀獎學金審查規定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107.12.03)新訂通過 

 

第一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為所務發展基金，目的為鼓勵長榮大學大學部應屆畢業學生

錄取醫學研究所研究生及就讀醫學研究所研究生無其他在職工作者專注於學生

論文研究。 

第二條  

1. 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學生錄取醫學研究所研究生應於每學期完成註冊後兩週

內檢附相關資料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檢附資料： 

a. 「醫學研究所研究生錄取暨就讀獎學金申請表」一份。 

b. 畢業證書影本。 

c. 註冊證明影本（學生證加蓋註冊章正反面影本，正本查驗後歸還）。 

2. 就讀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下學期「研究計畫會議」及第二

學年下學期「成果報告會議」結束後兩週內檢附相關資料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檢附資料： 

a. 「醫學研究所研究生錄取暨就讀獎學金申請表」一份。 

b. 研究計畫書或碩士論文初稿（資料須符合醫學研究所相關格式及規定）。 

第三條 研究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或領有其他獎助學金者，得兼領本研究獎學金。 

第四條  

1. 研究生獎學金之發放，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及第二學年上、下學期為限，學

期中休學者停止發給本獎學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研究獎學金： 

a. 因退學或其它理由離校者。 

b. 已辦理休學尚未復學者。 

c. 經系所反應學習態度不佳者。 

第五條  

1. 支領錄取醫學研究所獎學金，發放上限為每學期新台幣伍仟元整，每人以請

領四次為限。如為大學部之預研生，經錄取註冊後發放上限為每學期新台幣

一萬元整，每人以請領兩次為限。 

2. 支領就讀醫學研究所獎學金，發放上限為每次新台幣伍仟元整，每人以請領

兩次為限。 

第六條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研究生錄取暨就讀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與說明： 

1. 填寫本申請表辦理相關申請作業時，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

用途，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相關之告知事項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cjcu.edu.tw/pims 

2.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連絡方式：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電話：06-2785123#1022；

信箱：pims@mail.cjcu.edu.tw 

申請人姓名  

學號  

系級  

指 導 教 授 
姓名 職稱 

  

入 學 獎 學 金 

審 核 項 目 

長榮大學大學部 
 畢業證書影本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簽章及日期 
  年   月   日

長榮大學醫研所 
 註冊證明影本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簽章及日期 
  年   月   日

就 讀 獎 學 金 

審 核 項 目 

 研究計畫書 
 通過研究計畫會議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簽章及日期 
  年   月   日

 碩士論文初稿 
 通過成果報告會議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簽章及日期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經本所  年  月  日所務會議審查結果， 

此案 □通過 □未通過 獎學金申請。 

所 長 簽 章  

備  註 
1. 申請人應確實填寫各欄資料，但雙格線內資料請勿填寫。 

2. 申請書一份請繳交至醫學研究所辦公室。 


